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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兴业信托诉正荣正茂置业（南京）有限公司、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

司、正荣（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正荣江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 

被告：正荣正茂置业（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茂南京”）、正荣地

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荣地控”）、正荣（天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荣天津”）、南京正荣江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荣江滨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正茂南京与兴业信托合作的南京项目，因触发《合作框架协议》对赌条件，

正茂南京应按约定收购兴业信托所持的项目公司南京正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股权并支付股权收购价款，后协商签订《还款协议》并新增担保。因正茂南京未

按约定还款付息，兴业信托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3）

闽 01 民初 426 号）并采取了诉讼保全，其诉讼请求①正茂南京支付债权本金

683,676,863.01 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总计  731,122,959.53 元以及律师费



500,000.00 元；②要求正荣地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兴业信托有权就正荣天

津持有的荣基(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正荣江滨公司持有的南京正

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④各被告承担全

部诉讼费由。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2023 年 8 月 24 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不服一审判

决，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待判决。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诉讼已提起上诉，暂未对正荣地控经营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二、关于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诉荣升（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华兴”） 

被告：荣升（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升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中核华兴作为承包人与荣升公司作为发包人就正荣悦山居项目签订总承包

工程施工合同，因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中核华兴对荣升公司提起诉讼（案号：（2022）

闽 01 民初 1628 号），索要工程款、质保金、垫资款利息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约

7.05 亿元并申请财产保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中核华兴向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请求改判质保金和逾期付款利息，要求在荣升

公司就案涉工程折价、拍卖、变卖价款在欠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2024 年 6 月 29 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案涉项目已交付，案件暂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不利影响。 

 



三、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支行诉荣升（福州）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正荣（闽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的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鼓楼支行”） 

被告：荣升公司、正荣（闽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荣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中行鼓楼支行系荣升公司正荣悦山居项目的开发贷银行，开发贷债务设立了

抵押担保和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受案件二（案号：（2022）闽 01 民初 1628 号）

影响，正荣悦山居项目购房款被冻结，荣升公司无法偿还对中行鼓楼支行的欠款。

中行鼓楼支行对荣升公司提起诉讼（案号：（2022）闽 01 民初 1753 号），索要

贷款本金 668,900,000 元及利息 2,053,706.89 元，要求在正荣公司名下的抵押不

动产和荣升公司质押的应收账款在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荣升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请求撤销

复利判决，驳回中行鼓楼支行复利的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2023 年 7 月 6 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荣升公司上诉，维持

一审原判。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案涉项目已交付，案件暂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不利影响。 

 

四、关于平安信托诉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正荣（厦门）置业有限公司、

正荣（莆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正瑞（福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润（莆田）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市荣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1、诉讼受理机构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 

被告：正荣地控、正荣（厦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正荣公司”）、

正荣（莆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莆田正荣公司”）、正瑞（福州）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正瑞公司”）、正润（莆田）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莆田正瑞公司”） 

第三人：厦门市荣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荣璐公司”） 

3、案件的基本情况 

平安信托与正荣地控、厦门正荣公司、厦门荣璐公司就厦门荣璐公司股权项

目投资合作签订协议，因触发保护性退出条件，平安信托要求退出厦门荣璐公司，

并要求正荣地控、厦门正荣公司回购厦门荣璐公司股权未予实现。平安信托向广

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2）粤 03 民初 5933 号）并采取

了诉讼保全，其诉讼请求①厦门正荣公司将其名下厦门荣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

至平安信托名下；②要求正荣地控、厦门正荣公司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788022983

元及违约金，前述金额合计 911742591 元并承担律师费 300000 元，并要求福州

正瑞公司、莆田正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③平安信托有权就莆田正荣公司

出质给平安信托的莆田正润公司 100%股权拍卖、变卖或折价等方式依法处置后

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④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保全公告费由。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2024 年 4 月 12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已向广

东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待开庭。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诉讼已提起上诉，暂未对正荣地控经营产生实质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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